







长上自然资发〔2022〕83号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在全区范围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
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自然资源所、相关股室：
2022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和省、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坚持标本兼治、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强化责任落实，夯实基层基础，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全力遏制较大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四宜”上党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时间范围
（一）时间安排
2022年5月10日至8月10日
（二）排查整治范围
1、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以探代采、擅自改变开采方式、不按批准矿种、超出批准矿区范围等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
2、严厉打击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以各类工程建设名义非法开采浅层煤、浅层矿的行为；
3、严厉打击利用养殖场、洗（储）煤厂、村民住宅院落等场所作为掩护，秘密进行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
4、严厉打击历史上非法开采矿产资源易发频发区、偏远偏僻区、县域交界区、存在露头煤地区、历年关闭（废弃）坑口（硐）等盗采矿产资源的行为；
5、严厉打击其他无证私挖滥采行为；
6、严厉打击“沙霸”“矿霸”等非法开采矿产资源领域的“涉黑涉恶”犯罪的行为；
7、加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
二、组织领导
组  长：李富强  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李志兵  党组副书记、二级主任科员
        韩红忠  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程向军  矿管股股长
李  俊  生态修复股股长
        王旭亮  执法监察大队常务副队长
各自然资源所所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程向军同志兼任。负责对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汇总上报等日常工作事物。
三、职责分工
矿管股：负责对全区持证矿山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依法依规采矿，发现越层越界采矿行为及时移送执法监察大队查处。
生态修复股：牵头组织指导并监督检查全区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工作，配合有关单位深入推进矿山采空区、尾矿库的有关工程治理，促进安全生产。配合有关部门指导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土地复垦工程的安全监管工作。
执法监察大队：负责组织对全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各类采矿活动的查处，受理并查处已取得采矿许可证的矿山企业越层越界开采行为；负责组织对全区未取得土地使用手续尾矿库违法占地行为的查处；负责组织对全区以荒山荒坡治理为名非法违法采矿行为的查处等。
各自然资源所：负责对辖区内持证矿山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依法依规采矿；及时查处己取得采矿许可证的矿山企业超层越界、以探代采、擅自改变开采方式、采用破坏方法开采等违法采矿行为;负责对本辖区内未取得土地使用手续尾矿库违法占地行为的查处;负责组织对全区以荒山荒坡治理为名非法违法采矿行为的查处等。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主要领导是本单位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克服麻痹松懈、心存侥幸、盲目乐观、畏难厌战等错误思想和情绪，站在讲政治、讲安全、讲稳定的高度，切实加强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本次专项行动工作以各所为单位开展排查检查安全隐患，各自然资源所务必高度重视，结合本辖区工作实际，采取得力措施，按要求完成专项排查任务。
（二）加大力度，严厉查处。要抓住突出问题，要害重点，加大执法力度，实施精确打击、确保查处效果。要重点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用纪律手段全方位督促各相关股（所）负起监管的主体职责，认真依法履职，加大对非法违法采矿行为的查处力度；二是用法律手段督促企业责任主体依法合规组织生产，用法律手段打击非法采矿行为，惩处违法者。要严查重处，该制止的坚决制止，该查处的重处重罚，该整改的全力整治，该关闭的严格关闭，该取缔的彻底取缔，要以强有力的措施，查处履职到位。
[bookmark: _GoBack]（三）打防结合，保持长效。要一手抓严厉打击，一手抓长效机制建设。要积极向当地政府汇报，努力构建“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监督、司法打击、责任追究”的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群策群力，齐抓共管，有效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开展，进一步维护全区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持续稳定，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5月10日    
